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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

关于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

首次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波动情况的核查意见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保荐”“本独立财务顾问”）接

受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）委托，担任其通过

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沈阳顺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义科技”）51.00%

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。

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波动情

况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提示性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波动情况

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公告日为 2026年 1月 8日，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连

续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（301357.SZ）、创业板指数（399006.SZ）以及地面兵

装精选指数（8841412.WI）的价格波动情况如下：

股价/指数
首次公告日前第21个交易日

（2025年12月9日）收盘价

首次公告日前第1个交易日

（2026年1月7日）收盘价
涨跌幅

北方长龙（301357.SZ）
收盘价（元/股）

150.70 144.03 -4.43%

创业板指数

（399006.SZ） 3,209.60 3,329.69 3.74%

地面兵装精选指数

（8841412.WI） 2,975.74 3,320.76 11.59%

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后的涨跌幅 -8.17%

剔除同行业板块影响后的涨跌幅 -16.02%

注：注:地面兵装精选指数(8841412.WI)数据来源于Wind。

综上，在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，上市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

首次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%，不构成异常波动情况。

二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剔除上述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，

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期间内的累计涨跌幅未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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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%，不存在异常波动的情况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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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波动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

章页）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

李凯栋 马晓玉 马章贺

丰 涛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

